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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绥远省政府呈本院文（奉令克期依法举行普通考试经査绥省第一届普考及格人员尙未悉数任用现无继续举行普考必要呈请鉴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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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政府呈本院文（奉令克期依法举行普通考试经提出本府委员会议讨论佥以一届普考及格人员与考试覆核及格人员参互委用储材尙多似应陈述情形呈请暂缓举行一致通过纪录在卷呈请鉴核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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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批邢本鹤文（据呈请咨行政院转饬准许普考农工各科及格人以技师登记法第四条第二款之资格声请登记等情查技师登记法第四条第二款之资格系以高考农工各科技术人员考轼及格者为准来呈所称未免曲为比拟于法无据所请未便准行批饬知照）
	浙江省普通考试敎育行政人员临时考试案 接二十三年第十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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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颁给勋章条例案 接前期
	本院会同行政院致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准函本院等呈转内政外交铨叙三部拟呈颁给勋章条例施行细则草案经遵照府会决议办法会商整理修正呈奉 主席谕交行政考试两院会同审定具覆后再行公布等因检同修正草案函达查照办理兹经会同审核认为修正各条尙属妥当函覆查照转陈）
	国民玫府文官处致本院公函（准函复会同审核颁给勋章条例施行细则草案修正各条尙属妥当请查照转陈等由经奉国府明令公布通令施行函覆查照）
	东北四省流亡在外人员登记案 接二十三年第十二期
	本院咨行政院文（准咨转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送辽吉黑热四省流亡人员登记名册曁审查表证件经令饬铨叙部审杳竣事分别造具合格不合格名册连同原废名册证件呈送到院检同各件咨送查收核办）
	公务员考绩法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文官处函以二十三年府秘书处参事暨文印两局职员年终考绩案造送清册请转行登记除函复外令仰查核办理）
	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请将现任公务员甄别审查条例咨准适用一次案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行政院咨为据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请特予变通将现任公务员甄别审查条例暂准适用一次咨请查核见复饬遵一案令仰核议具复核办）
	铨叙部呈本院文（奉令核议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请将甄别审査条例暂准适用一次案谨呈复拟议情形乞鉴核施行）
	本院指令
	中央党部工作人员从事政治工作考试及格人员分发案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准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送从事政治工作考试及格人员分发名单及分发办法请查照交该部登记等由令仰遵照）
	选送国立各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入法官训练所训练期满不能承认其具有法官初试及格之同等资格案
	考选委员会呈本院文（准司法行政部咨商选送国立各大学法律系毕业生入法官训练所肄业将来训练期满后应如何任用方为合法一案经会决议办法呈请鉴核示遵）
	本院指令
	第一居高考及格人员分发任用案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据第一届高等考试及格人员曹文麟等呈为陕西省府历时两月不予任用请按照公务员任法施行条例第十条第十七条规定饬即改分或派送江西县长训练所以资深造或以委任职分发一案査该员等既经先分发上海市政府后改分陕西省政府照章已不能呈请改分究竟现呈所称是何情形仰查核饬遵并报院备查）
	修正法院书记官官俸暂行条例案
	司法院致铨叙部公函（奉国府令准修正法院书记官官俸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三款一案函请查照备案）
	公布警士薪饷晳行条例案
	内政部咨铨叙部文（为警长警士薪饷暂行条例及附表已呈由行政院公布并呈准国府备案咨请査照）
	审核各机关公务员任用与登记合格人员案
	铨叙部呈本院文（呈报本年一月份审定各官署公务员任用与登记合格人员名册请鉴核备査）
	审核公务员恤金案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施银章等七名恤案已奉 国府指令照准饬知照）
	本院行铨叙部训令（夏廷献等六员名恤案已奉 国府指令照准饬知照）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林彬等九员恤案转呈察核）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杨福祥等十员名恤案转呈察核）
	国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方国良等九员名恤案转呈察核）
	民政府指令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王锡九等七员名恤案转呈察核）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报审核陶印卿等七员名恤案转呈察核）
	国民政府文官处致本院公函（行政院呈为议决优恤刘朴忱办法五项经奉国府明令褒恤录令并抄同原呈函达查照办理）
	本院呈国民政府文（据铨叙部呈为奉令议恤故总参议刘朴忱一案拟按公务员恤金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及第八条给恤请转呈核示等情转呈察核令遵）
	国民政府文官处致本院公函（录褒恤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文鸿恩明令函达查照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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